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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落实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管

理机制，促进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规范实验室技术平台的管理，保证重点实验

室的高效运行，根据《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实验室是依托浙江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研实体，学校赋予实

验室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为独立的预算单位，在资源分配上，计划单列，

与院、系平行。 

第三条 实验室本期的建设目标是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评估，为申请国家

重点实验室打好基础。 

第四条 实验室的核心任务是为学科建设提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立足本院，

积极对校内、外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运转。 

第五条  实验室主任由依托单位推荐，教育部聘任。实验室主任的任职条件

是：（1）在国内外生物质化工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带头人。（2）具有较

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凝聚力。（3）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水平。（4）身体健康，

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岁，原则上任期为 5年，每年在实验室工作时间不少于 8个

月。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室工作，搞好实验室的开放运行，定期向学术委员

会报告工作，定期向主管部门汇报，并做好各项评估和检查的准备工作。 

第六条  本实验室设副主任 2名，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另设管理人

员 1名，实验室实验中心主任 1名，协助做好实验室的日常管理。 



第七条  实验室研究人员由重点实验室主任根据协议制进行聘任，聘期内享

受重点实验室研究岗位津贴（其标准另定）。研究人员的人事关系仍隶属原单位。 

第八条  本实验室设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由若干名校内外本领域知名专家组

成。学术委员会是本实验室的学术指导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审定实验室的目标、

任务和研究方向；审定实验室的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审批开放研究课题；

为实验室主任的日常动态管理提供意见；定期对各研究室的技术特点和人员素质，

软硬件条件等进行评价等。学术委员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重点实验室主任要在

会议上向学术委员会委员作实验室工作报告。学术委员会任期一般为五年，每次

换届应更换三分之一以上委员。 

第九条  实验室下设 5个专业方向研究室，其设置由学术委员会及实验室主

任确定。研究室是实验室的基层研究单位，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年度研究工作具体

实施方案，组织专职研究人员和客座研究人员按项目计划开展实验研究和其他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管理并维持实验设施的正常运行，报告研究工作的进展和

结果。各研究室的科研、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人才培养等工作由各研究室主

任和学术带头人具体负责。 

第十条  实验室设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和科研项目管理，

并负责实验室的科技档案和财产管理、材料供应、安全保卫等事项，并定期向实

验室主任汇报实验室科研及财务方面的情况。 


